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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花蓮縣各區集中式教職員單身宿舍借住及管理要點 

(376550000A_115005709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花蓮縣各區集中式教職員單身宿舍借住及管理要

點」第十二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「花蓮縣各區集中式教職員單身宿舍借住及管理要

點」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(刊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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